关于对四川钛米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的公示
处罚对象：四川钛米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00584247516N
处罚文号：川04生环处〔2025〕37号
违法行为：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第二款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三项
处罚金额：218100元（大写：贰拾壹万捌仟壹佰元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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